
 

股东通讯政策 

第1条. 目的  

1.1. 本政策意在列出确保公司包括个人及机构在内的股东（「股

东」）平等和及时地荻得公司信息为目标的条款， 使得股本在知

情的情況下行使他们的枚利并允许他们积极地參与公司經菅。 

第2条. 一般政策 

2.1. 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 应与股东保持持续对话，并将

定期检讨本政策，以确保其效率，且将不时修订本政策（如适用） 

以反映当前与股东沟通之最佳惯例。 

2.2. 与股东沟通之资料，乃主要透过本公司之财务报告（中期报告

及年报）、可能召开之股东周年大会及其他股东大会，以及透过所

有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之披露及于本公司网站之其公司

沟通及其他公司刊物作出。 

2.3. 公司通讯将以简明语言（中英文版本）提供予股东，以便于股

东理解。股东有权选择收取公司通讯的语言版本（英文或中文）及

收取方式（以印刷文本或透过电子方式）。 



2.4. 鼓励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或倘彼等无法出席大会，则委任代表代

其出席大会并于会上投票。 

2.5. 本公司之股东周年大会为股东提供一个有效的论坛，以便与董

事会交流观点。董事会成员（尤其是）董事会委员会主席或其代

表、合适之高级管理层及外部核数师将出席股东大会以回答股东之

提问。 

2.6. 鼓励股东出席本公司组织之股东活动，将交流有关本公司之资

料（包括其最新之策略规划、产品及服务等）。 

第3条. 本公司网站 

3.1. 本公司网站 http://www.zallcn.com/须登载专业投资者关系专

区。本公司网站之资料将不时更新。 

3.2. 本公司向联交所发放之资料亦须于其后立即刊载于本公司网

站。有关资料包括财务报表、业绩公布、通函及股东大会通告及有

关解释文件等。 

 


